
证券代码：600461 证券简称：洪城环境 公告编号：2026-019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
1,600 万元 52,800 万元 是 否

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
500 万元 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340,843(含本次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4.1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

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孙公司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和发展需要，近

日向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

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上述

事项按 80%股权比例为其提供担保，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

C260514GR3339638），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600 万元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温

州宏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 20%股权比例除以 0.7 的系数为其提供担保，与

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编号：C260521GR3332442），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75

万元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

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和发展

需要，近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盖州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

请不超过 5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就上述事项为其提供担保，与中国银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6 年营中银(企)保字 258 号），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7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为控股孙公司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授信计划68,870万元提供担

保，具体担保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盖州



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授信计划 500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金

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详细内容详见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披

露的《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对子

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西鼎元生态环保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0%

温州宏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

法定代表人 李小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055968364XH

成立时间 2010 年 08 月 09 日

注册地 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十一路 400 号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污泥处置;工业固废处置;废渣利

用(限分支机构经营);热力管网的建设和维护(限分支机

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065.73 98,951.94

负债总额 52,839.20 56,148.25

资产净额 43,226.52 42,803.69

营业收入 7,781.96 31,223.94

净利润 413.24 2,798.35

备注：江西鼎元生态环保有限公司为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9%

江西洪城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

法定代表人 卢德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881MA0YU68E3T

成立时间 2019 年 7 月 30 日

注册地 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双台镇黄旗堡村

注册资本 3,3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营。城市生活污水

及工业污水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363.75 20,332.52

负债总额 14,442.30 14,454.16

资产净额 5,921.44 5,878.36

营业收入 529.16 5,141.79

净利润 43.09 2,790.68

备注：江西洪城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温州宏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小南路支行

保证人：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1,6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其他股东担保：温州宏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 20%股权比例除以 0.7 的

系数为其提供 575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二）盖州市洪城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盖州支行

保证人：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此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

展战略。公司对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所控制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

被担保方的资信状况，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行为是为了保证子

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审批程

序合法，符合相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40,843 万元（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11%，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73,319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67,524 万元。以上担保均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且无逾期对外担保

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交通银行《保证合同》（编号：C260514GR3339638、C260521GR3332442）；

4．中国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26 年营中银(企)保字 258 号）。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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